
环境大整治
习惯大变革

本报讯（记者姚天 通讯员朱
遥 王双双）记者从台州市生态
环境局温岭分局获悉，近日，由
浙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江
厦大港国控断面综合提升项目开
始施工，拉开了项目主体工程实
质施工的帷幕。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我市首个大型水环境生态
修复类项目。项目建成后，将促
进江厦大港入海段水质提升以及

周边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开发，提
升美丽城镇建设，助力乡村振
兴。
江厦大港国控断面综合提升

项目工程总概算 7000余万元，经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和温峤镇积极
向上争取，如今已成功入选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并获
批中央资金 3400万元。今年开工
项目主要包括构建农田氮磷生态
拦截沟 4376米、循环补水泵站 1
座（规格10000立方米/天）、生态
缓冲带 108419.8平方米、水下森
林 24600 平方米，并计划完成
40%的项目主体工程量。

此次开工项目建设范围分布
在江厦大港入海段干流及 4条支
流节点。当前，河岙溪循环补水
泵站已正式开工，将在河岙溪与
江厦大港入海段交汇处设置10000
立方米/天的自吸泵房式泵站，被
抽河水能够经过河岙溪西岸生态
拦截沟至河岙溪水下森林生态净
化。“我们将通过农田氮磷生态拦
截沟渠系统、生态缓冲带和水生
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综合治理措施
以提升江厦大港入海段流域水生
态环境，从而有力改善温峤国控
断面的水质。”项目相关负责人表
示。

目前，江厦大港国控断面综
合提升项目主要采取“控源截
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长效
管理”的系统策略，具体实施源
头污染减排、过程污染控制及末
端治理等各项工程，系统治理水
环境问题。同时，项目还将推进
河岸微地貌地形塑造，通过选用
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为“生态栅
栏”，种植水下森林，重新建立河
流新的生态平衡，最终达成“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综合
治理目标，全面建设具有诗画江
南韵味的美丽河湖，达到生态价
值与社会公益价值的统一。

温岭新增2.46万平方米水下森林

首个大型水环境修复类项目开工

6月18日下午，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各民族同胞在城南镇田园
牧歌石榴红家园开展了“多彩活动迎亚运，民族团结庆端午”活
动，来自壮族、傣族、彝族、土家族等30余位少数民族同胞，分
组进行了包粽子、粽子接力赛、“一举高粽”等比赛，以此迎接亚
运到来，庆祝端午佳节，促进民族融合交流。

记者 丁自力 王博 通讯员 金云国摄

民族团结庆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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箬横镇是典型的江南滨海平原水
乡，地广田多，有陆域面积117.9平方公
里、耕地 9.76万亩，由 274条各类河道
贯穿保供。去年，全镇早稻种植面积位
居台州各乡镇（街道）之首，是名副其
实的“温岭粮仓”。作为一名长期坚守在
这片土地的一线治水人，叶龄方对习近
平总书记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理念
感同身受。
十年前的箬横水网，可以用北边

“红染缸”、南边“黑墨河”来形容，工

业经济快速发展与农业质量灌溉成了对
立面。以木城河为例，这条由北向南的
温岭市级河道，是金清水系的重要支
脉，在箬横镇域内长达 3.6公里，流经 9
个村居。但在“五水共治”之前，这条
河被工业污水浸染，每天“五颜六色”，
下游箬松大河则被各种废水污染，“漆黑
发臭”。
为此，叶龄方大刀阔斧开展沿河两

岸整治，从“三改一拆”到“污水零直
排”，沿河浦头工业园区 2016年进行全
面拆除和提升改造，到 2021年建设完
成，园区完全按照现代企业“污水零直
排”建设的标准进行改造并通过验收。
沿河的马桥汽配园区从2018年开始，对
56家企业逐家逐户开展“污水零直排”
建设，从图纸设计到管网建设，全程跟
踪到位，到 2020年底前已全面完成改
造。
通过企业的“污水零直排”建设，

木城河的红、黑现象得到了全面的根
治。同时，箬横镇开展生态堤岸到高标
准节水灌溉，对两岸建筑进行 20米内
迁，设置绿化带、防风林、健康步道，
拆除各类违建厂房、简易棚、农用设施
房1200余间，铺设污水管道、灌溉沟渠
达80多公里，并通过节点补种吸污水生
植物、铺设亮化灯饰等方式改变河道现
状，大大提升了周边居民用水节水习
惯，使河道成功实现美丽“蝶变”，还成
了当地争相打卡的网红景观河。
治水更需护水，建设“生态水城”

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此过程中，叶龄
方作为基层治水干部，一方面通过“智
慧农耕”“智慧河湖”“智慧城污”“村社
小助手”等一系列科技信息手段加持和
群众自发自治参与治水等举措，拧紧水
资源防治链条；另一方面围绕每日上午
上班前2小时、午间休息1小时和下午下
班后2小时，开展“8小时外”河道抽检
活动，利用日间巡查基础，查偷排现
象、除漏巡隐患，向群众了解点位情
况，面对面发现隐蔽线索，及时予以整
治，确保流域治理“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守牢水生态环境。
河虽多、地虽广，但有心肯与酷暑

斗热、与严寒抗冷，就会和水一样，虽
静者可暗涌、冰者亦化之。诚如习近平
总书记说的：“愚公移山、大禹治水，
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争’了几千
年，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个‘斗争’，
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
谐相处。”治水干部们是这样走过来
的，也是这样做到的。而群众的交口称
赞就是最好的明证。
如今，在箬横镇这片热土上，仅环

保类志愿者就达到了 1万多人，其中治
水类的有4000多人，还涌现出“全国最
美河湖卫士”江春芳等一大批先进工作
者。他们每天行走在河岸边上，又走街
串巷发放各类宣传单，以初心走遍山川
河流，用行动让“绿水青山”飞入寻常
百姓家。

基层治水干部叶龄方

走遍山川河流，让“绿水青山”与百姓相伴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据温自然资规条331081202303008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经温岭市人民政府批准，温岭市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决 定 以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温 岭 市 GY030204 地 块 的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不 动 产 单 元 编 号 为
331081003206GB00509W00000000），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情况及各类指标要求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温土公告字〔2023〕整第26号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法
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方式
该地块按现状条件公开挂牌方式出

让，不设置保留价。出让采用增价方
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受
让人须在土地出让成交之日起一个月内
缴纳出让价款 50%的首付款，并按规定
缴纳契税和印花税，余款在土地出让成
交之日起三个月内缴纳完毕。市政基础
设施配套费按规定另行收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通过浙江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https://td.zjgtjy.cn/view/trade/index） 进
行。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效的数字证
书（CA认证），填报相关信息，并按要
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
挂牌出让活动。

办理数字证书请参阅“浙江省自然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帮助/常见问
题”，服务电话：400-0878-198；受理单
位：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
件园D幢19层。
五、出让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 2023年 6月 21日至

2023年7月11日。
2.报名时间：参加竞买的竞买申请

人可在2023年7月12日至2023年7月24
日期间按挂牌出让须知规定办理挂牌申
请手续。

3.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7月 12日 9时，挂牌截止时间为 2023
年7月26日9时。

4.竞买保证金的缴纳时间：缴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3年 7月 24日
16时。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记

录到账时间为准，其余时间以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
阅挂牌出让文件。有关挂牌出让文件资
料，竞买人可以登录浙江省自然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 （https://td.zjgtjy.cn/view/
trade/index），浏览或下载网上挂牌出让
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
加网上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本公告同时在温岭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new.wl.gov.cn/
col/col1402170/index.html）上公布。

2.咨询电话：
（1）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576-82837029（土地业务）、
0576-86107062（规划业务）

（2）温岭新城开发区：
0576-86198090

（3）温岭市财政局：0576-86086510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2:00，

下午2:30-5:00
温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6月21日

志愿者认真捡拾河岸周围的垃圾。
叶龄方在教志愿者查

看线上治理平台。

看着干净的河岸，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

叶龄方和志愿者一起工作。

序号

1

备注

地块编号

温岭市
GY030204地块

1.人防建设要求须符合《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岭市人民防空工程产权制度综合改革实施细则的通知》（温政办发
〔2022〕10号）文件。
2.其他有关建设要求详见温自然资规条331081202303008号文件。

土地位置

城西街道五洋路北
侧、保平路西侧

出让
面积(㎡)

48802

土地用途

二类城镇住宅用
地（070102）

规划指标要求

地上建筑
总面积(㎡)建筑密度（%）

≤43

建筑
限高

54米

容积率

＞1.0
且≤1.3

绿地率
（%）

≥25

出让年
限(年)

70

出让起
始价
（万元）

7500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5000


